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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4 學年度「山海有你」海洋擂臺賽暨戶海教育成果展 

活動實施計畫 

 

壹、辦理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4 學年補助新北市政府推動戶外與海洋教育計畫 

二、新北市政府環境教育中程計畫(111 年-114 年) 

三、新北市戶外及海洋教育中心 114 學年度工作計畫 

 
貳、辦理目的 

一、宣倡親海知海愛海核心理念，普及海洋教育推動共識 

二、規劃豐富海洋教育創新課程，內化海洋教育學習素養 

三、策辦多元海洋教育學習活動，搭建學生展演表現舞臺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戶海中心） 

三、承辦單位：中角國小、安坑國小、安溪國小、成福國小、烏來國中小 

四、協辦單位：新北市藍星 2.0-潮岳前行大聯盟學校策略聯盟夥伴學校 

 
肆、辦理期程 

114 年 12 月 1 日至 115 年 7 月 31 日。 

 
伍、實施方式 

一、召開工作會議：針對海洋擂臺賽活動內容及辦理方式，召開 3次工作會議、1次行前

會議及 1次檢討會議，會議內容如下：(時間及地點皆暫定) 

項次 內容 辦理日期 辦理地點 說明 

1 共識及工作會識 114 年 12 月 24 日 新北市教育局 
重整潮岳前行大聯盟及海洋

擂臺賽辦理相關事項討論 

2 工作會議一 115 年 3 月 10 日 新北市教育局 討論潮岳聯盟辦承辦任務 

3 工作會議二 115 年 4 月 13 日 線上會議 
討論分配海洋擂臺賽暨戶海

教育成果展內容及工作 

4 行前會議 115 年 6 月 10 日 永續環境教育中心 
確認海洋擂臺賽暨戶海教育

成果展辦理內容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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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內容 辦理日期 辦理地點 說明 

5 檢討會議 115 年 7 月 新北市教育局 
檢核海洋擂臺賽暨戶海教育

成果展辦理內容 

二、五大工作組別： 

工作組別 核心執掌 承辦組別 執行細節 

戶海中心 
統籌本計畫執行

各工作組別業務 
 

1. 各組工作任務分配 

2. 各組工作討論協商 

3. 本計畫經費請購核銷 

4. 擂臺賽評審邀請 

5. 活動主視覺規劃 

擂臺賽初賽組 初賽辦理 戶外組 
負責各校隊務報名、收件、初賽評

選。 

擂臺賽複賽組 競賽評審與成績 城市海趣小組 
掌控現場創作計時、評審巡場動線安

排、成績加權統計。 

場地器材組 硬體設施與安全 山野組 
帳篷桌椅配置、電力穩定確保、緊急

救護站設置與撤場。 

展攤活動組 成果展示與互動 藍星小組 
攤位行政對接、闖關卡發放、集點禮

品管理與發放。 

資訊宣傳組 紀錄與獎務管理 里海文化小組 
全程影像紀錄、製作開閉幕快剪影

片、獎狀套印與新聞發佈。 

三、海洋擂臺賽：以競賽、推廣及行銷三面向為擂臺賽辦理方式，敘明如下： 

(一)初、複賽辦理日期： 

1.初賽：即日起至 115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三)止。 

2.複賽：115 年 7 月 3 日(星期五)。 

(二)複賽辦理地點：新北市永續環境教育中心(新北市八里區觀海大道 36 號)前大草坪。 

(三)競賽： 

1. 初賽：於各校校內依「戶海擂臺賽競賽規則(如附件一)」，自即日起至 115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三)止進行作品創作，完成「海廢科學家作品說明書(如附件二)」後，

115 年 6 月 10 日前將 Word 及 PDF 檔寄至戶海中心 E-mail 信箱：

oemecnt@smjh.ntpc.edu.tw，供評審進行審查，於 6月 17 日(星期三)公告進入複賽

隊伍，並於 6 月 23 日(星期二)進行線上領隊會議。 

2. 複賽：晉級複賽學校於 7 月 3日(星期五)將作品帶至活動現場展示，並於現場進行

實物創作。同時結合展攤攤位設置關卡，參賽隊伍闖關集點，最後依總積分進行評

選優勝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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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競賽獎勵：分別設置年度總冠軍 1隊、特優獎 2隊、優等獎 3隊、現場人氣王 3

隊、佳作與特別獎 4 隊。 

(四)推廣：各潮岳聯盟小組需以展攤體驗方式展出戶外、山野及海洋教育推動成果，展

示主題以海洋教育臨海區、非臨海區、戶外教育及山野教育為主要面向，供

親師生進行戶海教育體驗或學習，預計展出 16 攤，攤位說明如下： 

1. 海洋組-藍星小組：7 攤。 

2. 海洋組-城市海趣小組：2攤。 

3. 海洋組-里海文化小組：2攤。 

4. 戶外組：3攤。 

5. 山野組：2攤。 

6. 其他戶海特色單位：特色戶海學校、機關及民間單位：預計 10 攤。 

(五)行銷：展示戶外及海洋資源與永續推動歷程，內容採分享、展演、影片方式辦理。 

(六)其餘說明詳如戶海擂臺賽競賽規則(附件一)。 

四、場地規劃： 

(一)舞台區 

(二)複賽創作區 

(三)休息區 

(四)展攤暨闖關區 

 

 
 

五、其他說明： 

(一)藍星 2.0-潮岳聯盟學校工作人員、參賽人員及辦理活動之相關承辦人員於會議及活動

時核予公（差）假登記，課務排代，若逢假日則依實核實補休（課務自理）。 

(二)為減少資源消耗以實踐健康、低碳生活，請參加人員自備環保餐具、資料袋，多共乘

或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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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補助展攤各小組經費編列原則： 

1. 本案補助款項為經常門預算，不得購置需列入財產登記之資本門設備。 

2. 經費編列標準可參考「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各項經費編列基準參考表」。 

3. 加班費：以總經費 10%為上限，以每小時 200 元計。 

4. 工作費：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每人以每小時 196 元計。 

5. 雜支：總經費 5%為上限支用。 

6. 經費動支前應填具經費概算表，並經主辦會計及機關長官核章後方得支用。 

7. 請儘量明列單位、數量、單價，避免使用「一式」。 

 

陸、獎勵方式 

一、獲獎人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條第 2項第 3款第 7目之

獎勵辦法辦理敘獎，並參考「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

附表第 13 項第 1 款，指導教師記嘉獎 1次。 

二、承辦學校有功人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 7條第 2項第 3款

第 2目校長辦理重要計畫，成績優良嘉獎 1次、「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

法」第 6 條第 2項第 2款第 9目、第 6條第 2項第 3款第 10 目辦理敘獎，並依據「新北

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 4項第 2款執行專案計畫績

效優良，主要策劃執行人員 1人記功 1次、餘協辦及督辦 5人依功績程度嘉獎 1次至 2

次。 

三、協辦學校有功人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 7條第 2項第 3款

第 2目校長辦理重要計畫，成績優良嘉獎 1次、「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

法」第 6 條第 2項第 3款第 10 目辦理敘獎，並依據「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

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 13 項第 4款第 2目承辦單位績效優良者，工作人員嘉獎

1次以 7 人為限、含主辦 1人嘉獎 2次。 

柒、預期效益 

一、提供豐富戶外與海洋教育學習活動，有效提升學生戶外與海洋教育素養。 

二、立基本市在地戶外與海洋教育資源，積極落實戶外與海洋教育知識普及。 

捌、經費來源：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經費項下支應，詳如經費概算表(附件 3) 

玖、本計畫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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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戶海擂臺賽競賽規則 

新北市 114 學年度「山海有你」戶海擂臺賽競賽規則 

一、辦理時間： 

(一)初賽：即日起至 115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三)止。 

(二)複賽：115 年 7 月 3 日(星期五)。 

二、辦理地點： 

(一)初賽：參賽各校校內。 

(二)複賽：新北市永續環境教育中心(新北市八里區觀海大道 36 號)前大草坪。 

三、競賽組別： 

(一)初賽：以隊為單位，每校至多 2隊，每隊 4名選手。 

(二)複賽：初賽隊伍經書審後，達通過分數以上之隊伍進入複審（至多 30 隊進入複賽）。 

四、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以「校」為單位，請於 115 年 6 月 1 日(星期一)17：00 前填

寫 Google 表單(連結：https://forms.gle/jzgusjDPzYsZesPe8)完成報名。 

五、競賽內容與規則： 

(一)初賽：「海廢科學家」（線上書面審查） 

1. 初賽採實體作品拍照繳交「海廢科學家作品說明書(如附件二)」供評審進行審查，

參賽隊伍須針對「海廢（廢棄物）創作」提出創意解決方案或轉化應用。 

2. 設計作品草圖：利用海廢（各式廢棄物）材料製作具有功能性的生活用品或教具，

長*寬*高為 60cm*60cm*50cm 以內。 

3. 科學原理：融入科學原理提出創作計畫。 

4. 審查標準：廢棄物之佔比 30％、科學原理之融入 30％、實用價值 20％、及藝術表

現 20％。 

5. 繳交資料： 

(1)115 年 6 月 10 日前將「海廢科學家作品說明書」Word 及 PDF 檔寄至戶海中心 E-

mail 信箱：oemecnt@smjh.ntpc.edu.tw，並設定頁面為 A4 大小。 

(2)E-mail 寄信主旨格式：學校全銜_作品名_學生姓名。 

(3)「海廢科學家作品說明書」電子檔檔名格式：學校全銜_作品名_學生姓名。 

(二)複賽：二階段實體挑戰，採積分累計制。 

階段 主題 內容說明 形式 備註 

一 海廢科學家：

魔手再現 

現場實作競賽。 

1. 各組依據現場承辦單

位提供之創作材料，

現場材料組裝

與功能測試。 

1. 晉級複賽隊

伍（至多

30 隊）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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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主題 內容說明 形式 備註 

於會場競賽區，依照

隊伍桌號進行創作。 

2. 實作時間為 2.5 小

時，創作時間結束

後，將作品放置於指

定桌號，離席後不得

再進行作品調整。於

攤位闖關時段，評審

於現場進行同步評

審。 

3. 審查標準：科學原理

之融入 40％、實用價

值 40％、及藝術表現

20％。 

隊補助車資

1,000 元 

2. 各隊提交收

據憑證給戶

海中心進行

核銷、實支

實付。 

3. 外聘 3位專

家學者於現

場進行同步

評審。 

二 攤位闖關： 

無敵小超人 

攤位闖關。 

1. 設置至少 16 站關於戶

海特色課程的挑戰站

點。 

2. 每隊一張集點卡，以

團隊進行闖關，每通

過一個闖卡可獲得 1

點。 

3. 通過每一站關卡僅能

獲得 1點，重複闖同

一關不重複累點。 

跑站闖關積

分。 

 

六、活動流程： 

項次 時間 內容 地點 

1 09:00-09:20 報到 會場報到區 

2 09:20-09:30 開幕式：長官及來賓致詞 舞台區 

3 09:30-12:00 
擂臺賽：魔手再現 實作競賽區 

展攤場佈、展攤 11：00 開始 展攤區 

4 12:00-13:00 午餐 休息區 

5 13:00-14:00 
擂臺賽：無敵小超人 

展攤區 
成果展攤 

擂臺賽分數計算及獎狀印製 永續環境教育中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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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時間 內容 地點 

6 14:00-14:30 攤位撤場 展攤區 

7 14:30-15:00 閉幕式及頒獎 舞台區 

七、複賽領隊會議： 

(一)初賽書審公告進入複賽隊伍後，請複賽學校派員參加線上說明會，預計於 115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二)進行線上領隊會議，線上會議室連結為：

https://meet.google.com/dym-hfix-mmb。 

(二)於會議中說明賽程及相關注意事項。 

八、獎勵方式： 

(一)教師：參賽隊伍學生獲年度總冠軍、特優獎之指導教師，依「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

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 13 項第 1款，敘予嘉獎 1次。 

(二)學生如下： 

名次 名額 獎勵 組別 

年度總冠軍 1 隊 禮券 12,000 元、獎狀 專業評分與闖關積分總計第一名 

特優獎 2 隊 禮券 8,000 元、獎狀 總積分排名第二、三名者 

優等獎 3 隊 禮券 5,000 元、獎狀 總積分排名第四至六名者 

現場人氣王 3 隊 
禮券 3,000、2,000、1,000 元、獎

狀 
現場民眾與參與學生投票前三名者 

佳作與特別獎 4 隊 精美文創禮品乙份 作品具特殊創意或海洋教育意涵者 

九、其他說明： 

(一)成果展攤除提供參賽隊伍闖關比賽外，一般民眾亦可領取闖關卡，到各攤位闖關集點

兌換小禮物，並可獲得「現場人氣王」獎項的投票權。 

(二)領隊線上會議及當日活動帶隊教師核予公假登記（課務排代）。 

(三)在事先告知之原則下，承辦單位保留更動競賽規則及賽程之權力。 

(四)為減少資源消耗以實踐健康、低碳生活，請參加人員自備環保餐具、資料袋，多共乘

或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8 

 

附件 2  

新北市114學年度「山海有你」海洋擂臺賽 

海廢科學家作品說明書 

學校全銜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指導教師姓名  

聯絡窗口 
單位名稱：        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設計作品草圖  

設計理念及動機  

科學原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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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價值、應用成效  

照片紀錄 

創作過程 (至少放4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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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作品 (至少放4張照片) 

 


